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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有關開放貨運業引進外籍勞工乙節： 

(一)按政府開放引進外籍勞工之基本原則，係依據就業服務法第 42 條規定，為保障國民工作

權、聘僱外國人工作，不得妨礙本國人之就業機會、勞動條件、國民經濟發展及社會安

定。在不影響國人就業機會之基本原則下，本會對於國內所缺乏之基層勞工，採取補充

性方式開放引進外籍勞工，以補充國內產業勞動力之不足，並透過本會所設跨國勞動力

政策協商諮詢小組之勞資學政社會對話機制，配合國家經濟發展需要與就業情勢，共同

研商適切之外籍勞工政策。 

(二)現行我國開放外籍勞工從事海洋漁撈工作、家庭幫傭、家庭看護工、機構看護工、製造

業及營造工等 6 類工作，係採取補充性、限業限量方式開放引進，以從事國人較不願從

事之工作，協助我國產業解決缺工問題，或考量目前國內照顧服務資源及人力尚未建置

發展完全，爰適度開放外籍勞動力作為前述各業之補充性人力，目前尚未開放服務業引

進外籍勞工。 

(三)本會曾委託專家學者研究結果顯示，服務業之本國勞工學習能力強，訓練成本較外籍勞

工低；服務業所運用的勞力大多屬非體力型的初級勞力；服務業缺工比率不高，爰評估

尚無引進服務業外勞之必要性。復依行政院主計總處統計資料顯示，101 年 2 月運輸倉儲

業缺工率（1.75%）較服務業整體缺工率（2.71%）及總缺工率（3.36%）為低，且約計空

缺 4,700 人；又 101 年 10 月運輸倉儲業失業率 2.65%，推估失業人數約 11,400 人，顯示

國內運輸倉儲業勞工就業情勢嚴峻，本國勞工已可滿足現行勞動力缺口。 

(四)綜上，服務業為吸收本國勞工就業之重鎮，且服務業之用人需求國內已可滿足，因應我

國經濟轉型、國內就業結構改變，預估服務業人口未來將逐漸成長；倘開放服務業引進

外籍勞工，將對以服務業為主要就業市場之本國勞工造成影響，爰現行尚無開放貨運業

引進外籍勞工之必要。 

二、另為解決事業單位用人需求，本會已透過各地就業服務站三合一就業流程、「全國就業 e 網」

（網址：<http：//www.ejob.gov.tw>）及就業服務免付費專線 0800-777-8888 等協助推介就業

，提供就業諮詢、就業促進研習活動、多元就業開發方案、僱用獎助各項就業促進計畫與津

貼等多元化具體措施，以協助企業主招募所需之本國勞工。本會後續亦將依據國內經濟發展

需要及勞動情勢變遷，適時檢討外籍勞工相關政策。 

（十八）行政院函送黃委員昭順就政府基金委外操盤問題所提質詢之書面

答復，請查照案。 

（行政院函 中華民國 101 年 12 月 14 日院臺專字第 1010080397 號） 
（立法院函 編號：8-2-12-937） 

黃委員就政府基金委外操盤問題所提質詢，經交據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以下簡稱金管會）

查復如下： 

一、金管會為保障投資人權益，維護資本市場之秩序，已督導臺灣證券交易所股份有限公司及財團



 

 
285

立法院公報 第 102 卷 第 4 期 院會紀錄

法人中華民國證券櫃檯買賣中心針對不法及異常交易行為訂有監視機制，一旦發現涉及不法

交易案件，均儘速檢具事證移請司法機關偵辦。近日媒體報導之盈正案，即為金管會主動發

現違規行為並移送檢調單位辦理，顯示相關監視機制有效運作。 

二、現行法令已明文規範基金或投資經理人不得利用本人、配偶、未成年子女及他人名義，買賣與

證券投資信託事業運用基金或委託資產持有相同股票，且中華民國證券投資信託暨顧問商業

同業公會（下稱投信投顧公會）亦訂有相關自律規範。而因應盈正案事件，為釐清外界疑慮

及強化對證券投資信託事業暨其人員之管理，金管會已於 101 年 11 月 1 日函請投信投顧公會

全面清查證券投資信託事業之基金經理人及全權委託投資經理人有無以本人、配偶、未成年

子女及利用他人名義買賣與所管理之基金或全權委託資產持有相同有價證券之情事，金管會

亦就清查結果進行複查，並請臺灣證券交易所股份有限公司及財團法人中華民國證券櫃檯買

賣中心協助調查比對相關資料，另金管會業派員針對政府基金受託機構辦理實地金融檢查，

若有涉及違規情事將依法處置。 

三、有關政府基金委外代操之管理機制，金管會已於 101 年 11 月 2 日邀集公務人員退休撫卹基金

管理委員會、勞工退休基金監理會及勞工保險局等政府基金代表開會研商，未來除將適時通

報政府基金委託操作帳戶異常交易資訊外，雙方亦將持續加強國內投信全委帳戶之查核機制

，並將於考試院及行政院共同成立之「提升政府基金運作效能推動小組」會議中，針對如何

健全政府基金相關委外管理機制等議題持續討論。另金管會亦已要求投信投顧公會督促業者

強化內控機制及法規遵循，以健全投信事業發展，重振投資人信心。 

（十九）行政院函送黃委員昭順就募兵制實施問題所提質詢之書面答復，

請查照案。 

（行政院函 中華民國 101 年 12 月 14 日院臺專字第 1010080402 號） 
（立法院函 編號：8-2-12-942） 

黃委員鑑於募兵制的實施重點，在必須因應國家財政與社會現況的考量。以台灣當前連 9 降

的經濟窘況，政府力併保一總隊，整個國家退休基金岌岌可危，人民不知春燕何時歸返之時，此時

若仍堅持既定期程完成「募兵制」政策，是否有當？沒有足夠經費，將無法招募優秀人才，募兵制

是為建立量少質精小而美的部隊，但在新式兵火力無法大幅提升下貿然裁減兵力，作戰罅隙又要如

何填補？若能在實施前先提振經濟、妥善規劃應有的國防預算，讓政府各部門全都相應配合，那麼

募兵制才會成為國家社會之福。 

人力司查復說明如下： 

一、「募兵制」為政府重要國防政策，行政院已成立「推動募兵制專案小組」，經多次整合跨部會

審慎研議，並配合「兵役法」修正案公布，業於 101 年 1 月 2 日核定「募兵制實施計畫」；

自今（101）年起，依計畫就志願役人力成長需求、財力配賦、兵役調整及招募留營、人才培

訓、退輔照護等相關配套措施，配合國家財力狀況，適時滾動修正，逐年按計畫管制落實。 

二、配合「募兵制」推動期程規劃，明（102）年所需人員維持費 1,575 億，已獲大院外交及國防


